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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按於記錄日期

每持有一 (1)股合併股份獲發五 (5)股供股股份的

基準進行供股的結果的

補充公告

茲提述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 8月 29日的供股章程

（「供股章程」）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 10月 21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供股。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供股章程及該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除該公告所披露的資料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就供股提供以下額外資

料：

有關購股權計劃項下未行使購股權的調整

於股份合併生效後及供股完成前，本公司購股權計劃項下有 34,098份未行使購股

權。根據購股權計劃及上市規則的條款及條件，緊隨股份合併生效後及供股完成

後，購股權計劃項下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及╱或因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將予

發行的股份數目將分別作出調整。

由於供股，本公司已根據購股權計劃相關條款、上市規則第 17.03 (13)條、聯交所

於 2020年 11月 6日發出並於 2023年 1月更新的常見問題第 072 –2020號所附的主板上

市規則第 17.03 (13)條及該規則隨後附註的補充指引（「聯交所補充指引」）計算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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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及因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將予發行的股份數目作出的必要

調整（「購股權調整」）。

購股權調整詳情載於下文：

緊隨股份合併生效後 緊隨供股完成後

承授人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因未行使購股權

獲行使而將予

發行的股份

的經調整數目

每股股份

的經調整

行使價

因未行使購股權

獲行使而將予

發行的股份的

經調整數目

每股股份的

經調整

行使價

僱員 2018年 9月 3日 2020年 9月 3日至

2026年 9月 2日

11,366 86.2港元 24,142 40.58港元

僱員 2018年 9月 3日 2021年 9月 3日至

2026年 9月 2日

11,366 86.2港元 24,142 40.58港元

僱員 2018年 9月 3日 2022年 9月 3日至

2026年 9月 2日

11,366 86.2港元 24,142 40.58港元

除上述調整外，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未行使購股權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保持

不變。

獨立財務顧問元庫證券有限公司已向董事會書面證明，對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

及因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將予發行的股份數目所作的上述調整符合購股權計劃

相關條款、上市規則第17.03 (13)條及聯交所補充指引所載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趙露憶

香港，2025年11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趙露憶女士、曾華德先生及葉百靈女士；非執行董事

為郭磊女士、于路先生及丁志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岳明先生、盧韻雯

女士及鄒合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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